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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监管 T04

吴江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如果经营者
违反了《价格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
门将依法进行查处。经营者除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外，情节严重的将被列入价格失信

“黑名单”数据库；消费者发现经营者有
价格违法行为，可拨打“12358”价格投诉
举报电话。

举报途径：12358平台
综合处理平台
12358价格监督流动站

网络购物已成为许多人生活的
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感受到
网络购物带来了的方便与乐趣。网
络购物也将是今后社会消费的主
体，是社会生活必不可缺的一部
分。

各网商平台的商家针对“网购
消费热”这一情况，在各大节日推
出打折促销活动，绝大多数商家采
取合法的促销手段，吸引顾客购
买。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商家非诚
信经营，利用不正当价格手段做手
脚，欺诈消费者。

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
督检查相关部门收到一起网络举
报，举报人称某天猫网店1月4日
在销售页面标注某商品“击破底
价，这个价格永不再有，聚划算价

89元”的字样，但1月11日至1
月12日期间，该天猫网店的商品
售价仍为89元。

价格监督检查相关部门执法人
员随即联系该天猫店店主，并调取
了该天猫店铺1月4日至1月12日
的商品交易快照，结果发现商品的
交易价格一直为89元，与宣传海
报上的内容并不相符。

随即，价格监督检查相关部门
执法人员向该天猫店主了解情况。
该天猫店主称，店铺主页的宣传海
报为美工制作，目的是为了吸引消
费者的眼球，并不知道此行为违反
了相关法律。

价格监督检查相关部门执法人
员告知该天猫网店的店主，标注的
价格促销用语在促销活动结束后未

兑现承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之
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
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此行为属
不正当价格行为。最终，该天猫店铺
被处以5000元罚款。店主表示接受
此处罚，并愿意以此事为教训，不再
以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欺骗消费者。

【点评】以打折促销为由，行不
正当竞争之实的行为的确值得警惕与
反思。消费者在市场上是弱者，一些
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的弱点“乘虚而
入”，大行侵权之道。因此，监管部
门更应该加强对于这样一类非法行为
的执法查处，并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帮
助消费者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价格意
识。

网店标注的价格促销用语在促销活动结束后
未兑现承诺属不正当价格行为

某日，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价格监督检查相关部门接到吴江市
民的来信举报，该市民称吴江某开
发商在销售楼盘时，以虚构价格的
方式，通过一系列优惠后与客户进
行交易。

随后，价格监督检查相关部门
执法人员与该业主取得联系，在调
查过程中得知，该业主在入住前并
不知道所购买的商品房销售单价与
备案单价不一致，交易完成入住后
才在相关网站上查询得知。

价格监督检查相关部门执法人
员调取了该业主房屋销售的相关合
同资料，经查实，吴江某开发商在
销售某楼盘时，对一商品房备案单
价13185元/平方米，商品房买卖
合 同 会 签 单 上 原 销 售 单 价 为
14404.21元/平方米，经过一系列

优惠后，最终成交单价为13185
元/平方米。

该开发商在明知突破备案价格
不能通过住建局网签销售的情况
下，在商品房销售中，仍以高于备
案价格标示商品单价和总价，实际
还是以备案价格成交。此行为存在
明显的虚假优惠，存在欺骗和误导
消费者的主观故意，违反了国家发
改委《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
第十五条、《江苏省商品房销售明
码标价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商品
房经营者不得使用虚假或者不规范
的价格标示误导购房者，不得利用
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进行
价格欺诈”的规定；构成了《价格
法》第十四条第四项“利用虚假的
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
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的不正当价格行为，被处以20
万元罚款。

【点评】商品房的备案单价是指
开发商在开盘之前在住建局备案的价
格，销售价就是开盘后的价格。商品
房住宅销售价格备案是房地产开发企
业在申请商品住房预售许可时，必须
提交包括预售价格及变动幅度、预售
资金账户及协议等内容在内的商品住
房预售方案。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备案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开发商无原则
性的调整价格，避免因价格过度上涨
或下调造成房地产市场的不良冲击的
一种制度。购买者在购房前可在苏州
市区商品房网上管理系统或苏州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网站查询商品房备案单
价，了解所要购买的商品房备案单
价，以防被开发商的虚假优惠误导购
买。 （采写奚沁）

房地产开发商利用虚假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属不正当价格行为

2018年价格监管成绩单：2018年吴江全区共接到
各类价格举报（含投诉、咨询）521件，其中12345综
合处理平台接到412件，其他各类平台109件。9个案
件实施价格监管行政处罚，经济制裁 165.49万元，其
中没收违法所得 79.51 万元，罚款 52.78万元,退款
33.20万元，较好地维护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处理过程中，将11个案例写入典型，其中《关于对
公章刻制行业价格行为的思考》《人防车位出租收取押
金、保证金案》，分别被《苏州价格信访举报》（5月份、
8月份）所采纳。

2019 年，吴江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价格监管职能划入区市场监管局，从此
市场监管体系更加完善。为进一步营造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价格领域诚
信体系建设，2019年，吴江区市场监管
局将继续创新价格监管方式，借助12358
价格监督流动站、全区 899 个基层网格
和2200多人的基层网格工作人员共治力
量加大价格监管力度，着力规范价格秩
序，开创一个价格监督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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